
領域/組別 科目名稱 學分 開課年級 上學期 下學期

護理理論與哲學 4 1 4

研究倫理 2 1 2

進階護理研究法 3 1 3

健康照護研究之高等統計學 3 1 3

專題討論 2 2 2

博士論文 6 3,4

選修 進階質性研究 2 1 2

選修 測量學：理論與應用 2 2 2

選修 進階資料分析考量議題 2 2 2

選修 老化生物學特論 2 1 2

選修 生命末期照顧 2 1 2

選修 症狀處理 2 1 2

選修 老人心理健康 2 1 2

選修 多科際整合之老人照護 2 1 2

選修 學術寫作 2 2 2

選修 從理論到措施的建構 2 2 2

選修 健康照護系統之管理與政策 2 2 2

選修 家庭照護與相關議題 2 2 2

選修 國外研究實務 4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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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畢業門檻列於學生手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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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選修

核心課程

必修

必修

必修

必修

必修

必修

綜合

選修

k專業領域課群4學分。

l綜合選修6學分。綜合選修中至多4個學分可至外系、外校（台大、陽明交通、北醫、成大、中國、高醫等同等
級學校）所提供的博士層級課程，所修課程不得與本系所必修或選修課程重複且須與博士論文有關（由指導教

授認定)，並以英文授課，學生完成修課通過審核並取得修課證明者才能認定。

含①方法學課群4學分。

選修課程

備註

畢業學分：34學分。
(1)必修14學分。
(2)選修14學分。

(3)論文6學分（通過學位考試並繳交通過審核論文後給予）。

須達英文畢業門檻方可畢業：108學年度起護理博士班學生英文須達校訂標準方可畢業。

 博二一般生可於第二年暑假結束前修完所有課程，含核心必修（不包括論文），選修（14）。

「進階資料分析考量議題」需先修過健康照護研究之高等統計學、及進階護理研究法才能選修。

博士班課程包含必修及選修課程皆為全英文授課

　　　


